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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0〕第 68 号 

 

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你公司报告期分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.14亿元、0.27亿元、

0.97 亿元和 1.08 亿元，你公司称二季度营业收入少于其它季度的原

因为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，在二季

度进行了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的变更，相关贸易业务受到影响所致。

经查你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披露的公告，你公司称上述变更事项

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相关变更事

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，并说明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，上

述临时公告的表述是否准确。 

2. 你公司分别于 2016年、2017年转让岳阳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恒通实业”）80%和 20%股权，上述转让事项被税务

机关认定为以股权转让名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，需按税法缴纳土地增

值税。你公司于 2019年完成相关搬迁工作，并将计提的土地增值税

及拆迁费余额 2,053.90万元作为会计估计后续处理，计入 2019年度

损益，请你公司说明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结合股权转让评估、交易作价情况和相关房屋建筑物及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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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物资产的减值计提情况，说明在整体转让收入不变的前提下，将旧

房按评估重置成本 6,543.75万元过户的合理性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

是否构成相关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实质性变化。 

（2）结合搬迁工作进度及相关税费计提清缴情况，说明将计提

的土地增值税及拆迁费余额 2,053.90万元计入 2019年度损益的原因，

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。 

（3）列示土地增值税计提及余额结转、转让恒通实业股权的会

计处理情况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你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前五名

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93.68%，前五名供应商合

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82.35%。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存在

对大客户或供应商的依赖，以及你公司防范客户或原材料过度依赖风

险的措施。 

4. 你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1.05亿元，较期初余额上升 320.23%，

请你公司列示主要票据结算客户的情况及大额票据的交易内容，结合

主要客户的变化情况、交易习惯、结算模式和收付政策说明本期应收

票据期末余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对你公司销售回款和财务风

险的影响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你公司对天津市荣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沛国

际”）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为 706.92万元，已按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

备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荣沛国际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，相关应收账款形成的原因、

账龄、预计无法收回的具体原因，你公司为收回上述应收账款拟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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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已采取的措施。 

（2）上一年度未将其认定为“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

备的应收账款”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，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

准确充分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按欠款方归集期末余额第一名单位为西上

海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款项性质为“往来款”。请你公司说明相关往

来款的具体内容、形成原因、账龄、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，相关

单位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，并自查是否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、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，以及是否需要依规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

露义务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 你公司报告期发生研发费用 108.83万元，同比上升 170.99%，

请说明主要研发项目的明细及进展情况，报告期研发投入上升的原因

及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5月 22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

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5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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